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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区非居民用天然气用户： 

由于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东部公司从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3月31

日调高了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。根据《江苏省管道天然气价格管理暂行

办法》关于“建立天然气销售价格与上游天然气出厂价格、管道运输价格（门

站价格）联动机制，天然气销售价格与上游价格同向调整，将上游价格调整

因素疏导到销售价格。”的规定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测算到户销售基准价格

应为 2.92 元/立方米。为减轻下游用户负担，控制市区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

涨幅，将销售基准价格最终核定为 2.89 元/立方米。调整以后的非居民用气

价格，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执行。 

我公司将严格执行政府天然气价格政策，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，同时采

取积极有效措施，多方组织气源，切实保障今冬明春市区天然气市场供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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